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航证券”）作为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重机”或“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业务规则的要求，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10 月 16日出具《关于核准中航重机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851 号），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相关事宜，公司向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国发航空发动机产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广东温氏投资有

限公司、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等进行非公开

发行股票，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155,600,640.00 股，每股价格人民币

8.53 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27,273,459.20 元，扣除发行费用

25,730,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301,543,459.20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

（股本）为人民币 155,600,640.00 元，溢价部分扣除发行有关的费用外计入资本

公积-股本溢价为 1,145,942,819.20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公司按规定与保荐机构、募

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保障募集资金监

管的有效实施，同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本公司对募集资



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2019 年 12 月 30 日，公

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乌当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

金阳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南明支行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陕西宏远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贵州

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贵州永红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甲方分别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原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乌当支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黔中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

小河支行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概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公司将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西安新区先进锻造产业

基地建设项目

陕西宏远航空锻造有

限责任公司
13,921.60 10,200.00

2
民用航空环形锻件生产

线建设项目

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

限责任公司
45,000.00 44,500

3

国家重点装备关键液压

基础件配套生产能力建

设项目

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

限公司
30,364.00 16,800.00

4

军民两用航空高效热交

换器及集成生产能力建

设项目

贵州永红航空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
6,980.00 6,980.00

合计 221,560.00 170,280.00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由于公司 2018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 1,301,543,459.20 元，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通过，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了调整，调

整后的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西安新区先进锻造产业

基地建设项目

陕西宏远航空锻造有

限责任公司
139,216.00 75,154.35

2
民用航空环形锻件生产

线建设项目

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

限责任公司
45,000.00 40,000

3

国家重点装备关键液压

基础件配套生产能力建

设项目

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

限公司
30,364.00 10,000.00

4

军民两用航空高效热交

换器及集成生产能力建

设项目

贵州永红航空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
6,980.00 5,000.00

合计 221,560.00 130,154.35

三、募集资金结项以及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鉴于公司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

足结项条件，公司决定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26 日，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及募集资金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投入的募集

资金金额（A）

累计已投入募

集资金（B）

利息收益扣除手

续费后净额（C）

节余金额

（=A-B+

C）

西安新区先进锻造产业基地

建设项目
75,154.35 75,157.26 3,282.47 3,279.56

民用航空环形锻件生产线建

设项目
40,000.00 40,000 0.04 0.04

国家重点装备关键液压基础

件配套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10,000.00 10,005.55 61.11 55.56

军民两用航空高效热交换器

及集成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5,000.00 5,000.00 1.57 1.57

合计 130,154.35 130,162.81 3,345.19 3,336.73

注 1：节余金额未包含尚未收到的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收入，最终转入公司自有资

金账户的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注 2：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结余的原因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产生结余的原因主要系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净

收入。

（四）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计划

鉴于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结

项条件，为最大程度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提升公司经营业绩，提高对股东的

回报，同时缓解公司的资金压力，公司将前述本次募投项目产生结余资金及利息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五、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第八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2018 年度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募投项目各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3,336.73 万元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由于本次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低于募集资金净

额的 10%，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

次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由公司

董事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有利于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中航重机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罗爽 刘昭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陈静 姚程煜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日


